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关于爱玛科技集团股份使用部分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 

向全资子公司提供借款用于实施募投项目的核查意见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华泰联合”或“保荐机构”）作为

爱玛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爱玛科技”、“上市公司”或“公司”）

2022 年度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

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

律监管指引第 11 号——持续督导》等有关规定，对爱玛科技使用部分可转换公

司债券募集资金向全资子公司提供借款用于实施募投项目的事项进行了认真、审

慎的核查，并发表本核查意见，具体情况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爱玛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批复》（证监许可〔2022〕3038号）的核准，爱玛科技公开发

行可转债 2,000.00万张，发行价格为每张人民币 100.00元，募集资金总额为人

民币 200,000.00 万元，扣除各项发行费用后的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1,99,379.74 万元。本次可转债募集资金已于 2023 年 3 月 1 日存入公司募集资

金专户，经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验，并出具“安永华明【2023】

验第 60968971_L01号”验资报告。 

二、募投项目的基本情况 

根据公司《爱玛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

集说明书》披露的募集资金用途，公司本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将用于

投入以下项目： 

序号 项目名称 总投资额（万元） 
募集资金 
投入金额 
（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总投资额（万元） 
募集资金 
投入金额 
（万元） 

1 丽水爱玛车业科技有限公司新能源智慧出行项

目（一期） 200,008.40 150,000.00 

2 爱玛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营销网络升级项目 53,592.60 50,000.00 

合计 253,601.00 200,000.00 

若本次发行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实际募集资金少于上述项目募集资金拟投入总额，在不改

变本次募投项目的前提下，公司董事会可根据项目的实际需求，对上述项目的募集资金投入

顺序和金额进行适当调整，募集资金不足部分由公司自筹解决。 

三、本次借款的基本情况 

本次可转债募投项目之一“丽水爱玛车业科技有限公司新能源智慧出行项

目（一期）”实施主体为公司全资子公司丽水爱玛。为推进募投项目的顺利实施，

公司拟使用募集资金向丽水爱玛提供借款专项用于实施该募投项目，借款总金额

不超过人民币 150,000.00 万元，由丽水爱玛开立专项账户专款专用。借款期限

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该募投项目建设结束之日。董事会授权公司经营层全

权负责上述借款事项，根据募投项目的建设进展及资金需求，在上述借款金额范

围内向丽水爱玛提供借款。 

四、本次借款对象的基本情况 

1、丽水爱玛 

企业名称 丽水爱玛车业科技有限公司（简称“丽水爱玛”）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31121MA7F0T440Y 

法定代表人 徐鹏 

成立日期 2021 年 12 月 16 日 

注册资本 10,000.00 万元 

住所 浙江省丽水市青田县腊口镇同心大街 180 号 105 室 

主营业务 

一般项目：电机及其控制系统研发；工业设计服务；助动车制造；

自行车制造；非公路休闲车及零配件制造；助动自行车、代步车

及零配件销售；电动自行车销售；自行车及零配件批发；自行车

及零配件零售；摩托车及零配件批发；摩托车及零配件零售；非

公路休闲车及零配件销售；体育用品及器材制造；体育用品及器

材批发；体育用品及器材零售；塑料制品制造；塑料制品销售；

电机制造；电动机制造；五金产品制造；五金产品批发；五金产

品零售；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智能车载设备制

造；智能车载设备销售；玩具制造；玩具销售；共享自行车服务；

智能控制系统集成；非居住房地产租赁；机械设备租赁；普通货



 

 

物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的项目）；仓储设备租

赁服务；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

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道路机动车辆生

产；道路货物运输（不含危险货物）（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

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丽水爱玛的股权结构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爱玛科技(重庆)有限公司 10,000.00 100.00 

合计 10,000.00 100.00 

注：爱玛科技(重庆)有限公司为爱玛科技全资设立的子公司。 

丽水爱玛最近一年的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2 年 9 月 30 日（未经审计） 

总资产 4,808.42 

净资产 4,598.44 

净利润 -501.56 

五、对公司日常经营的影响 

本次使用可转债募集资金向丽水爱玛提供借款，是基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

建设需要，符合募集资金使用计划，不存在改变或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情况。

募集资金的使用方式、用途等符合公司的发展战略以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符

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丽水爱玛是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公司向其提供借款期

间对其生产经营活动具有控制权，财务风险可控。同时，丽水爱玛已设立专项账

户专款专用，能够保障募集资金的使用安全。 

六、审议程序 

2023 年 3 月 20 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五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向全资子公司提供借款用

于实施募投项目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符合

中国证监会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监管要求。 

七、专项意见说明 



 

 

（一）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公司本次使用募集资金对全资子公司提供借款用于实施

募投项目，符合项目实施要求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

投向且能够有效提高募投项目的资金运营效率，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

形。 

综上，独立董事同意公司使用募集资金向全资子公司丽水爱玛提供借款实施

募投项目。 

（二）监事会意见 

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使用募集资金向全资子公司提供借款用于实施募投项

目，该行为是基于募投项目建设的需要，符合募集资金的使用计划，不存在变相

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情形，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该事项内容和审

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 

监事会同意公司使用募集资金对全资子公司丽水爱玛提供借款用于实施募

投项目。 

八、本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公司使用募集资金对全资子公司提供借款实施募投

项目已经公司董事会和监事会审议通过，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明确同意的意见，

履行了必要的内部审批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上述事项未违反募集资

金投资项目的相关承诺，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不存在变相改变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 

因此，保荐机构对爱玛科技使用募集资金向全资子公司提供借款用于实施募

投项目无异议。 

（以下无正文） 






